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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科学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

 

根据《贵州师范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的有

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： 

一、 总原则  

1．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统一复试、择优录取。 

2．实行差额复试，差额比例不低于 120%。 

二、组织管理 

1．成立以学院院长为组长的复试录取工作小组，负责学院复试工

作的组织、管理和协调，认定复试成绩，确定拟录取名单。 

2．成立以院党委书记为负责人的复试监督小组，负责对学院复试

过程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受理考生的举报和投诉工作，确保研究生复试、

录取等各个环节公平公正，电话：0851-83227507。 

三、复试 

1．复试分数线。执行《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

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》B 类考生分数线。 

2．拟招生计划 

学科专业 招生计划数 已录取推免生数 

070101 基础数学 16 0 

070102 计算数学 15 0 

070104 应用数学 5 0 

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3 0 

045104 学科教学(数学) 

(全日制) 

48 

(含与铜仁学院、贵州师范学院、遵

义师范学院、六盘水师范学院、凯

里学院、安顺学院、兴义民族师范

学院、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联合培养) 

14 

注：各专业招生计划将会根据复试生源情况做出调整变动。 

3．复试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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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复试时间：5 月 22 日 9:30 开始，考生按随机分组的组别(5

月 21 日发布)进行面试。 

（2）复试形式、内容及分值 

复试形式为综合面试，复试成绩满分为 220 分，每名考生面试时

间不少于 20 分钟，复试内容如下： 

①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：以《贵州师范大学 2020 年报考攻

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思想政治情况审查表》为主要依据，同时考核考生

本人的现实表现，考核不计分，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 

②综合考核 

1）专业课：考核科目与招生章程中公布的复试科目一致，主要

考查考生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综合能力。 

2）面试：主要考察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和应用技能掌握的程

度，利用所学知识发现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本学科发展动

态的了解等。 

3）英语：考查考生英语综合能力。 

③ 复试成绩的计算  

1）复试成绩总分为 220 分，其中专业课 100 分、面试 100 分、

外语 20 分。复试成绩总分低于 132 分者视为复试不合格。 

2）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每科 100 分，加试科目成绩低于 60

分者，视为复试不合格。跨专业考生不加试。 

四、调剂方案 

1．接受校内外报考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的考生，具体以调剂公告

为准。 

2．根据下述情况依次接收调剂申请，并按照考生初试成绩总分

从高分至低分依次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： 

（1）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入专业相同，且初试科目与我

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初试科目、试题完全相同的。 

（2）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入专业相同，且初试科目与我

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的。 

（3）第一志愿招考专业与申请调入专业相近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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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调剂名额、调剂系统开放、关闭的具体时间详情见调剂公告。 

4．调剂考生复试时间：6 月 9 日至 6 月 14 日，具体时间见调剂

公告。 

五、复试相关要求  

1. 复试方式：网络远程复试。 

2. 复试平台：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“远程面试系统”软件。 

3. 网络远程复试应具备的设备及网络要求，见《贵州师范大学

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须知》。 

若复试过程中出现意外断网等情况，须立即向我院招生复试工作

小组反映，电话：0851-83227509，学院将视具体情况处理。 

4. 复试平台测试 

5 月 21 日发布复试随机分组名单，并进行复试平台测试演练。 

    请考生按照学院通知配合完成网络远程复试平台软件的测试。 

若考生未提前进行复试测试，导致复试时出现网络设备问题，由

考生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 

5.资格审查 

考生须按照《贵州师范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须

知》列出的材料清单备齐资格审查材料电子版，并于 5 月 19 日 18:00

前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复试平台提交，压缩包的文件指定为：

报考专业代码+考生准考证号+姓名。 

以上材料可以为扫描件或清晰照片，对于因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提

供复试资格审查所需材料的，考生须提交个人情况说明并作出符合复

试要求的承诺，待复试结束后补交，未提交者录取资格无效。我院将

对审核材料存疑者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其他方式进行核查。所有资格审

查在复试前完成，复查未通过者不得进行复试。 

   六、拟录取办法 

1. 依据招生计划在第一志愿复试考生中按考试总成绩（换算为百

分制）排序确定录取，剩余计划在因第一志愿生源不足开展的调剂复

试考生中按考试总成绩排序确定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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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考试总成绩排序标准：考试总成绩 = 复试成绩（换算为百

分制） ×30% + 初试成绩（换算为百分制） × 70%。 

（2）考试总成绩排序：所有成绩均合格的考生按考试总成绩高低

排序。其中，一志愿考生在考试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，以初试总成绩

高低排序；初试总成绩相同的，按专业课成绩高低排序。调剂考生在

考试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，按复试专业考核成绩高低排序。 

2．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录取： 

（1）复试不合格； 

（2）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； 

（3）体检不合格者。 

以上各项最终解释权属贵州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。 

 

 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